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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

遮岛镇人民政府：

你镇上报的《关于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项目实施方案的请示》（遮政请〔2019〕69号）已收悉，经研究，决定批复如下：

一、原则同意该《请示》。

二、根据《梁河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2019年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用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提升项目资金分配方案的批复》（梁政复〔2019〕195号）文件精神，县财政已下达给遮岛镇2019年建档立卡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资金6万元；现同意将其中4.05万元用于补助省外转移就业22户31人（其中：生活补贴3.1万元，交通补贴0.95万元）；另外1.95万元同意用于县内转移就业42户65人的专项扶贫补助资金生活补贴。
三、请遮岛镇人民政府认真组织实施好2019年建档立卡贫困户劳动力转移就业补助资金6万元的发放工作，并做好相关痕迹资料的收集与管理。

四、县扶贫办、县财政局、县审计局要认真履行职责对项目资金的发放作好指导、监督、检查等工作，坚决杜绝资金被挤占和挪用,确保资金发挥应有的作用。
梁河县人民政府

2019年10月1日

  抄送：县财政局、县扶贫办、县审计局。
梁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9年10月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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